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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熱話
3年前東京奧運，

香 港 奪 1 金 2 銀 3
銅 。 今 年 巴 黎 奧

運，江旻憓和張家朗再締造歷史，在奧運場
上向世界展示香港運動員的實力，勇奪金
牌，令香港巿民引以為榮。不論是江旻憓的
決賽戰，還是張家朗的八強戰，都不是容易
的比賽，但江旻憓和張家朗仍能頂住巨大壓
力，即使陷入絕境也沒有喪失鬥志，反而越
戰越勇，最終成功獲勝，所表現出的，正是
香港一直引以為傲的 「香港精神」。

「重劍一姐」江旻憓在2024巴黎奧運女
子重劍個人賽中，由落後 1：7 打成 12：
12，最後在加時 「決一劍」時反勝法國隊
劍手瑪露，首度勇奪金牌，為港隊摘下今
屆首面獎牌兼第一金，為香港史上第三面
的奧運金牌！行政長官李家超祝賀江旻憓
奪金，形容她展示無比毅力及決心，感到
很感動和受鼓舞， 「佢的確令我哋好驕
傲，旻憓，你完美打出不會放棄嘅香港精
神，你打得好好睇，我同香港市民睇到你
心意，多謝你心意」，並祝願香港運動員
在巴黎奧運獲佳績。

為香港劍擊界寫下光輝一頁
張家朗近年表現優異，於杭州第19屆亞

洲運動會男子花劍個人賽奪得金牌，更於
2020年東京奧運會奪得男子
花劍個人賽金牌。李家超表
示： 「張家朗技術非凡，越
戰越勇，繼2020年東京奧運
會為香港劍擊運動締造歷
史，今天憑藉優異表現在巴
黎奧運再創輝煌成績，勇奪
金牌，實至名歸。他卓越的
成績令人振奮，讓香港市民
引以為榮。」縱觀奧運會歷
史，只有兩人成功衛冕男子
花劍個人賽金牌，分別是
1912、1920年的意大利劍手
拿尼（Nedo Nali），以及
1952、1956年的法國劍手多
迪奧拿（Chistian d’Orio-
la）。經此一役，張家朗成
為歷史第三人成功衛冕奧運
男子花劍個人金牌，也是香
港第一人成功衛冕奧運冠
軍。

今季整季穩坐世界第一的
江旻憓，在巴黎大皇宮內迅
速進入狀態，多輪拼殺後闖
入決賽。江旻憓決賽的對手
瑪露比頓坐擁主場之利，更
有法國總統馬克龍現場助
陣。瑪露比頓在全場歡呼下
迅速入局，一度以7：1大比
分領先，但江旻憓在逆境中
迸發出強烈的求勝慾望，不
斷主動進攻，連續搶分，雙

方打成 12：12。最終江旻憓在 「決一劍」
環節一劍取勝，13：12 勝出，勇奪港隊今
屆奧運首面金牌，寫下香港劍擊歷史。

港隊 「劍神」張家朗在男子花劍個人賽
過關斬將，繼東京奧運後勇奪金牌，成功
衛冕，成為港隊首位連續兩屆奧運奪金的
健兒，這亦是港隊首次在同屆奧運取得多
過一面金牌，為香港劍擊界以至整個體壇
寫下光輝一頁。陳國基指出，張家朗由32
強起一直表現神勇，攻守兼備，在力量、
步法、速度和技巧各方面均盡顯 「劍神」
水準和風範。他再度在奧運摘金，絕對實
至名歸，絕對是 「香港之光」。他讚揚張
家朗憑着非凡實力和頑強鬥志，在過去多
個國際賽事屢創佳績，令人鼓舞；今次在
巴黎奧運再下一城，充分展現中國香港運
動員的大將之風和香港精神，着實令全城
引以為豪，為他熱烈歡呼喝彩。

香港迎難而上創佳績
江旻憓和張家朗的奪冠，對於香港社會

而言，不只是兩枚金牌，更重要的是所代
表的港人積極向上，永不放棄的香港精
神。江旻憓和張家朗帶給香港的啟示，就
是社會要弘揚運動員堅毅不屈，在逆境反
敗為勝的決心及精神。縱觀香港發展歷
程，在每個經濟發展周期，香港人總能在

危機和變局中抓住機遇、開創新局面，創
造一個又一個發展奇迹。香港正值經濟復
蘇的拼搏期，社會上下必須要團結一致，
並且有敢拼善贏的決心，只要勇於改革，
集中火力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及
貿易中心地位，以及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定能迎難而上，再創輝煌。

回歸之前的獅子山精神，其背景來自電
視連續劇《獅子山下》，象徵一種刻苦耐
勞、勤奮拼搏、開拓進取、靈活應變、自
強不息的精神。自上世紀70年代香港經濟
起飛以來，這種獅子山精神在艱苦的環境
下，平民大眾積極向上、努力打拼、互相
幫助、同舟共濟，為了建設繁榮富強的香
港貢獻力量。

江旻憓、張家朗，以及一眾全力以赴在
賽場上爭勝的港隊運動員，不只向世界證
明香港運動員在國際舞台上也能有一席之
地，更展現出只要堅持永不放棄的香港精
神，最終一定能得到回報。 這對於香港社
會、對於全香港市民，都是莫大的鼓舞，
更一再證明香港這顆東方之珠，至今仍然
璀璨，而且未來必將綻放出更大光芒。江
旻憓和張家朗及一眾全力以赴在賽場上爭
勝的港隊運動員，揚威國際，已經讓世界
再次看到這個城市的頑強和韌勁，看到未
來的無限可能！

奧運港隊健兒展示香港打不死精神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香港（地區）商會會長 楊莉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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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13 元，B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18242 美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8/5 － 2024/8/6 2024/8/6
Ｂ股 2024/8/8 2024/8/5 2024/8/15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4 年 6 月 28 日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 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131,449,598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0.13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77,088,447.74 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8/5 － 2024/8/6 2024/8/6

Ｂ股 2024/8/8 2024/8/5 2024/8/1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

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於红利发放日
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上海华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 扣税说明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1）对於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A 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

据《关於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 号）》、《关於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
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额。按照该通知规定，公
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 0.13 元。待
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
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於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於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 A 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

据《关於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 号）、《关於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相关
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按 50% 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 的税率，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
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17 元。

（3）对於持有 A 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RQFII，按国家税务
总局 2009 年 1 月 23 日发布的《关於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
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
0.117 元。公司按税后金额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发放。

（4）对於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
司 A 股股票（“沪股通”），其现金红利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
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於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 号）执行，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 0.117 元。

（5) 对於其他属《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本公司 A 股的机
构投资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3 元。

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持有 B 股的股东，按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2024

年 7 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人民币中间价（1：7.1265）计算。持有 B
股的股东，公司均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发放。

（1）对於 B 股非居民企业股东（即账户号码介於 C990000000-C999999999
之间的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於非居民企业取得 B 股等股票股息征收

企业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9〕394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在发放 
2023 年年度现金红利时，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每股按税后金
额发放现金红利 0.016418 美元。

（2）对於 B 股居民个人股东（即账户号码介於 C100000000-C199999999 之
间的股东），根据《关於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5〕101 号）》、《关於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 1 个
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额。按照该通知规
定，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发放现金红利 0.018242 美
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股东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
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於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
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3）对於 B 股非居民个人股东（即账户号码介於 C900000000-C909999999
之间的股东），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於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
题的通知》（财税字〔1994〕20 号）有关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
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每股按税前金额发放现金红利 0.018242
美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董秘室
联系电话：021-23530152
特此公告。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7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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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於

2024 年 7 月 8 日、7 月 9 日、7 月 10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 20%，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上海
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公告编号：2024-
021)。2024 年 7 月 11 日公司股价再次以涨停价收盘，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12
日披露了《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公
告编号：2024-022)。公司股票於 2024 年 7 月 11 日、7 月 12 日、7 月 15 日连
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16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3)，2024 年 7 月 16 日公司股价再次以涨
停价收盘，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17 日披露了《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4)。公司股票於 2024 年 7
月 15 日、7 月 16 日、7 月 17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 20%，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上海锦江在
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5)。公
司股票连续十个交易日内（2024 年 7 月 9 日 -2024 年 7 月 22 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00%，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
布了《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公告》( 公
告编号：2024-026)。公司股票於 2024 年 7 月 25 日、7 月 26 日、7 月 29 日连
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30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8)。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
市场交易风险。
2024 年 7 月 30 日，公司股票再次涨停。2024 年 7 月 8 日至 2024 年 7 月 30 日，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涨幅累计达 123.50%，股票价格近期涨幅较大，可能存在短
期涨幅较大后的下跌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
审慎投资。现对公司股票交易风险提示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日常经营情

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所在的市场环境、行业政策等未发生重大调整，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关注到近期智能出租车概念受市场关注度较高，目前公司下属锦江出租

部分企业与相关合作方在上海嘉定区及临港新城指定区域内开展了智能网联无
人出租车示范运营活动。上述示范运营活动尚处於实验性阶段，基本不产生收
入，未来的业务发展尚存在不确定性，短期内对公司经营活动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谨慎决策。

三、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 一） 公 司 股 价 近 期 波 动 较 大，2024 年 7 月 30 日， 公 司 股 票 再 次 涨

停。2024 年 7 月 8 日至 2024 年 7 月 30 日，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涨幅累计达
123.50%，股票价格近期涨幅较大，可能存在短期涨幅较大后的下跌风险，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已於 2024 年 7 月 11 日、7 月 12 日、7 月 16 日、7 月 17 日、7 月 18 日、
7 月 23 日和 7 月 30 日分别披露了《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22）、《上海锦江在线
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4）、《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5）、《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严
重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二）公司市盈率和市净率偏离行业平均水平。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
的证监会行业分类结果显示：截至2024 年 7月30 日，公司所处“G54 道路运输业”
行业的市盈率为 13.87，最新的市净率为 1.19；公司的市盈率为 58.73，市净率
为 2.27。公司当前的市盈率、市净率均高於同行业的平均水平。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和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7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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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股票

在 2024 年 7 月 29 日、7 月 30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 20% 以上，属於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股票

在 2024 年 7 月 8 日、7 月 9 日、7 月 10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
了《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於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公告编
号：临 2024-045)。2024 年 7 月 11 日，公司股票上涨 9.92%，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12 日披露了《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於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 公告编号：临 2024-046)。公司股票在 2024 年 7 月 11 日、7 月 12 日、7 月 1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於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4-047)。2024 年 7 月 16 日，
公司股票再次涨停，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17 日披露了《大众交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於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4-048)。公司股票在
2024 年 7 月 16 日、7 月 17 日、7 月 18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於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公告编号：
临 2024-049)。截至 2024 年 7 月 22 日，公司股票连续十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00% 以上，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发布了《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於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临 2024-050)。公司股票在 2024 年 7 月 19 日、7 月 22 日、7 月 23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於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4-051)。截至 2024 年 7 月 26 日，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股票连续
30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0% 以上，属於股票交易严重异
常波动；公司股票在 2024 年 7 月 24 日、7 月 25 日、7 月 26 日连续三个交易
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属於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於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4-052)。2024 年 7
月 29 日，公司股票上涨 9.96%，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30 日披露了《大众交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於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4-053)。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方发函确认，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公司市盈率和市净率偏离行业平均水平。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证

监会行业分类结果显示：截至 2024 年 7 月 30 日，公司所处“G54 道路运输业”
行业的市盈率为 13.76，最新的市净率为 1.19；公司的市盈率为 67.61，市净率
为 2.31。公司当前的市盈率、市净率均高於同行业的平均水平。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和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关注到近期智能网联汽车受市场关注度较高，该模式目前尚处於实验

阶段，对公司基本不产生收入，未来业务发展趋势尚存在不确定性，短期内对
公司经营活动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於 2024 年 7 月 29 日、7 月 30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於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函问

询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方，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本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

部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方发函确认，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除了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於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
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组、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
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关注到近期智能网联汽车受市场关注度较高，该模式目前尚处於实验阶

段，对公司基本不产生收入，未来业务发展趋势尚存在不确定性，短期内对公
司经营活动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於 2024 年 7 月 29 日、7 月 30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
审慎投资。

（二）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
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
司股票及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
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7 月 31 日

香港商報廣告效力宏大

商報圖說商報圖說商報圖說商報圖說商報圖說商報圖說
你對巴黎奧運有興趣嗎? 四 年 一 度 的

奧運，正進行

得如火如荼，

引起全城關注，尤其是香港連

奪獎牌。然而，Ipsos的民調顯

示，全球平均只有57%對此有

興趣。

調查也問到，奧運是否有助

國家團結、增強國家自豪感、

鼓勵下一代參與運動、鼓勵自

己參與運動等，凡此種種的結

果 大 致 跟 興 趣 程 度 成 正 比 關

係，換言之提高對奧運的關注

可帶來相關正面作用，而對奧

運興趣愈大的也更支持政府資

助運動員出戰。

調查於奧運前兩個月進行，

訪問了33個國家約2.5萬人。表

示很有興趣和有點興趣比率最

高 的 國 家 ， 乃 是 中 國 ， 共 涉

86%。之後三位皆為亞洲國

家，依次是泰國的77%、印尼

的75%、菲律賓的71%。興趣

較 低 的 地 方 ， 則 主 要 集 中 歐

洲，最低是比利時的38%，匈

牙利、加拿大、德國，以至作

為主辦國的法國，比率均低過

50%。至於認為毫無興趣的比

率最高地方，則是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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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明生

張家朗昨於巴黎奧運奪得金牌，
成為史上首位贏得兩枚奧運金牌的
港隊選手，亦令香港歷來奧運金牌
數量增至四面。連同早前奪金的江

旻憓，以及昨日奪銅的何詩蓓，奧運開
幕至今僅僅三天，今屆港隊表現已大勝從

前，並暫時於獎牌榜上高踞前十。事實上，香港體育
發展進入收成期，這既體現在有形的獎牌，迄今回報
堪稱大豐收了，此外還見諸方方面面的無形得益，相
關賺凸有餘的龐大回報，無疑很 「抵」。

近年，香港體育的精英化、專業化發展已收成甚
豐。單談劍擊，香港已一而再、再而三斬獲奧運金
牌，老將未老之餘，兼且人才輩出，下屆或往後再贏
獎牌絕非不可能。同時，香港已奪牌及有力爭牌的項
目亦見愈來愈多，今屆出戰奧運的項目就多約十個。
此所以，坊間也早預期港隊將有獎牌入袋。畢竟，天
才或是偶然的，但一個接一個、一代接一代的一流選
手之所以誕生，誠體現了香港體育政策的深耕細作。
一方面，取得佳績的運動員，可獲最高數百萬元計的
獎金，既可發揮鼓勵作用，也是運動員的拼搏回報。
除了即時獎賞，政府還作出了長遠投入。本年度體院
資助的運動員數目，就不限於獲獎的幾位、又或晉身
奧運的幾十位，而是共涉逾1500人之多，其中A級
精英項目超過1200人，這包括近400名成年/全職運
動員，以及830名青少年、非全職或潛質運動員；單
計一年精英培訓系統為運動員提供的支援，總額已逾
7億元，獲納入A級精英體育項目並涵蓋多達20項。
對運動員的支援，還包括教練、訓練科技、餐膳、宿
舍，以及補習支援、推薦升學、進修資助等，全方位
照顧了運動員的需要，特別是破除後顧之憂，投身運
動是吃得飽兼有前途。當然，由斥資300億元的啟德
體育園，到擴建體院新增兩個訓練場地等，也見政府
相當重視香港體育發展。

獎牌回報是有形的，體育投入的無形回報不少，其
中之一乃彰顯了香港的拼搏精神。由張家朗到江旻
憓，金牌戰皆是 「逆轉勝」，只要不認輸、不放棄，
不妄自菲薄，咬緊牙關拼搏到底，依然有勝利機會。
進一步而言，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運動員的拼
搏精神，不僅體現於賽場，背後還有無數汗水，成功
須苦幹，倘若不努力、不堅持，難免落於人後，難以
取得成果。由奪牌運動員，到取得奧運入場券的，皆
是香港人的榜樣，也是香港的成功故事。當前社會呈
現一些負面氣氛，說好學好香港運動員成功故事，絕
對有利啟迪市民、激勵人心，把拼搏精神傳承下去。

另一重大無形回報，乃在提高香港市民的身份認同
感，增強社會凝聚力及愛國愛港精神。看到運動員全
力爭勝，市民與有榮焉，其拼搏精神亦感染人心。政
府購入免費轉播權，固然有助體育盛事化、普及化、
產業化，而且有利與民同樂、激活市道，市民得以更
直接地為選手打氣，與運動員同喜同悲同呼吸，也對
團結大眾發揮莫大功用。小小一個香港，亦成奧運金
牌戶，也見證這裏萬事皆可能，提高市民信心與香港
國際聲譽。上述無形回報，絕對不可計量，不是花錢
就可買來。

期望港將繼續有好表現，體育投入的有形與無形回
報必將迎來更大豐收。


